[bookmark: _GoBack]陈店镇汕柄经联社轻纺厂房（西畔洋地块六）规划
设计条件
一、用地位置：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汕柄村（西畔洋地块）
二、用地性质：工业用地（M1）
三、总用地面积：666.67平方米（1亩），其中：实用地面积666.67平方米（1亩）。
四、规划设计主要技术指标：
1、容积率＞1.0，≤4.0；
2、建筑密度≥30%，≤60%；
3、绿地率≥10%，≤20%；
4、建筑高度≤80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非生产性用房的用地面积不超过地块实用地面积的7%，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各自地块计容总建筑面积的20%。
六、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让用地界线、道路红线等技术要求按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。
七、建筑围墙采用通透式围墙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2米；采用非通透式围墙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4米。
八、倡导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，机动车主出（入）口宜安排于地块的西侧，与城市道路间应设置缓冲段及相关安全标志。
九、项目建设须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40%和可透水地面积比例不小于20%。
十、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（含）以上建筑项目，必须有20%（含）以上的建筑面积采用装配式建造；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以下，其中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（含）以上新建建筑项目，必须采用装配式建造。
十一、各类管线的接出（入）口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予以确定，接出（入）口原则安排在用地内侧。
十二、规划设计应满足消防、环保、人防等要求。
十三、未涉及事项，应按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及有关法规、规范和《陈店镇汕柄村西畔洋片区控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（CN-094-04东部）》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
